
沈阳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要约收购报告书摘要

上市公司名称：沈阳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 沈阳化工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６９８

收购人： 中国化工集团公司

收购人住所： 北京市海淀区北四环西路

６２

号

通讯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北四环西路

６２

号

签署日期：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９

日

本次要约收购主要内容

一、本要约收购报告书摘要的目的仅为向社会公众投资者提供本次要约收购的简要情况，本次要约收

购文件尚须报中国证监会审核，本收购要约并未生效，具有相当的不确定性。

二、要约收购报告书全文将在获得中国证监会无异议函后全文公告。 投资者在做出是否预受要约的决

定之前，应当仔细阅读要约收购报告书全文，并以此作为投资决定的依据。

三、被收购公司名称、股票上市地点、股票简称、股票代码、股本结构

公司名称：沈阳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沈阳化工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６９８

股本结构：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

股东总数

（

户

）

７２

，

０５１

沈化集团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数量

（

股

）

占总股本比例

（

％

）

沈阳化工集团有限公司

２１８

，

６６３

，

５３９ ３３．０８％

除沈化集团外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数量

（

股

）

占总股本比例

（

％

）

中国人民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８

，

８００

，

４９５ １．３３％

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分红

－

银保分红

７

，

０７５

，

９５０ １．０７％

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５

，

１３５

，

９６２ ０．７８％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４

，

４９９

，

９３３ ０．６８％

郝婧

４

，

０１２

，

２６２ ０．６１％

樊立哲

１

，

９０１

，

３６６ ０．２９％

汪剑绯

１

，

７１８

，

８４０ ０．２６％

挪威中央银行

１

，

６８５

，

９７０ ０．２６％

徐志良

１

，

６４０

，

０００ ０．２５％

中国农业银行

－

南方中证

５００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１

，

４２３

，

７６１ ０．２２％

总股本

６６０

，

９２８

，

５２８ １００．００％

注：截至本报告书摘要公告日，沈化集团持有沈阳化工

３３

，

８００

，

０００

股尚处于限售状态，该部分股份系沈

化集团认购沈阳化工对其非公开发行股所得。 根据沈化集团的承诺，该部分股份应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８

日解除限

售状态，但目前尚未办理解禁手续。

四、收购人名称、住所、通讯地址

收购人名称：中国化工集团公司

收购人住所：北京市海淀区北四环西路

６２

号

通讯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北四环西路

６２

号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６１９５８８２０

五、收购人关于要约收购的决定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及收购人的内部决策程序，收购人中国化工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８

召开总经理办公会并通过《关于部分要约收购沈阳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的决议》，同意由中国化

工采用部分要约方式收购沈阳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１１８

，

４１０

，

０１０

股股份。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１

日，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关于中国化工集团公司部分要约收购沈阳化工

股份有限公司有关问题的批复》（国资产权【

２０１３

】

３１

号），同意中国化工实施本次要约收购。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９

日，中国化工签署《沈阳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要约收购报告书摘要》。

六、要约收购的目的

为进一步增强对上市公司的影响力，高效配置国有资产，中国化工拟对沈阳化工实施部分要约收购。

１

、提高股权比例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中国化工通过沈化集团间接控制沈阳化工

３３．０８％

的股份。 本次要约收购旨在提

升中国化工在沈阳化工的股东权益比例至

５１％

，增强对沈阳化工的影响力，促进沈阳化工的长期可持续发

展。

２

、促进国有资产的有效配置

２０１２

年以来，受宏观经济形势的影响，化工行业并不处于景气周期，沈阳化工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亏损，

导致股价持续下跌。

化工行业重新进入景气周期的时机具有较大不确定性，但沈阳化工为中国化工在石油深加工领域的重

要子公司。 通过本次收购，中国化工提高了在沈阳化工的持股比例，能够促进国有资产的有效配置。

收购人本次要约收购旨在提高收购人在沈阳化工的持股比例，增强收购人对沈阳化工的控制权，不以

终止沈阳化工股票上市交易为目的。

七、未来

１２

个月内继续增持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披露之日，收购人未有在未来

１２

个月对沈阳化工的股份增持计划，若收购人后续拟

增持沈阳化工股份，将依照相关法律法规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八、本次要约收购股份的情况

要约收购股份种类 要约价格

（

元

／

股

）

要约收购数量

（

股

）

占总股本比例

（

％

）

流通股份

４．５５ １１８

，

４１０

，

０１０ １７．９２％

九、要约收购资金的有关情况

本次要约收购所需最高金额为

５３８

，

７６５

，

５４５．５０

元人民币，收购人已将人民币

１０７

，

７５３

，

１０９．１０

元（即要约

收购所需最高金额的

２０％

）存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指定账户，作为本次要约收购

的履约保证金。

十、要约收购的有效期限

本次要约收购期限共

３０

个自然日。 在要约收购有效期限内，投资者可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ｓｚｓｅ．ｃｎ

）上查询截至前一交易日的预受要约股份的数量以及撤回预受要约的股份数量。

十一、收购人聘请的财务顾问及法律顾问的名称、通讯方式

收购人财务顾问：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地 址：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北街月坛大厦

５

层

法定代表人：吴晓东

电 话：

０１０－６８０８５５８８

传 真：

０１０－６８０８５９８８

联 系 人：劳志明 阮超 徐华希 田杉

收购人法律顾问：北京市君泽君律师事务所

地 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９

号金融街中心南楼

６

层

法定代表人：王冰

电 话：

０１０－６６５２３３８８

传 真：

０１０－６６５２３３９９

联 系 人：张韶华 许迪

十二、要约收购报告书摘要签署日期：二零一三年一月二十九日

收购人声明

１

、 本收购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简称“《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简称“《收购

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１７

号———要约收购报告书》（简称 “《

１７

号准

则》”）及相关的法律、法规编写本报告书摘要；

２

、 依据《证券法》、《收购办法》的规定，本报告书摘要已全面披露收购人在沈阳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拥有

权益的股份，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摘要披露的持股信息外，本收购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

方式在沈阳化工拥有权益；

３

、 收购人签署本报告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 收购人在本报告书摘要中援引相关专业机构出具的

专业报告或意见内容，相关专业机构已书面同意上述援引；

４

、 本次收购是根据本报告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 除本收购人及所聘请的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专业机

构外，没有委托或者授权任何其他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５

、 收购人承诺本报告及摘要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

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释 义

在本报告书摘要中，除非文义载明，以下简称具有如下含义：

沈阳化工

／

上市公司 指 沈阳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化工

／

收购人 指 中国化工集团公司

蓝星集团 指 中国蓝星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

沈化集团 指 沈阳化工集团有限公司

本次收购

／

本次要约收购 指

收购人按本报告书摘要向沈阳化工全体股东发出部分收购要约

，

按每

股

４．５５

元的价格收购

１１８４１

万股沈阳化工股票

，

合计占上市公司总股本

１７．９２％

的行为

《

公司法

》

指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

证券法

》

指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

《

收购办法

》

指

《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

《

１７

号准则

》

／

《

格式准则

》

／

《

１７

号格式

准则

》

指

《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１７

号

———

要约收购

报告书

》

财务顾问

／

华泰联合 指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法律顾问

／

君泽君律师 指 北京市君泽君律师事务所

登记公司 指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国务院国资委 指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交易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本报告书摘要 指 沈阳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要约收购报告书摘要

元 指 人民币元

第一节 收购人介绍

一、收购人基本情况

根据收购人营业执照记载，收购人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

中国化工集团公司

注册地址

：

北京市海淀区北四环西路

６２

号

法人代表

：

任建新

注册资本

：

９４８

，

２４０．７

万元

营业执照注册号码

：

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３８８０８

法人组织机构代码

：

７１０９３２５１－５

企业类型

：

全民所有制

经营范围

：

许可经营项目

：

危险化学品生产

（

有效期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

）。

一般经营项目

：

化工原料

、

化工产品

、

化学矿

、

化肥

、

农药经营

（

化学危险物品除外

）、

塑料

、

轮胎

、

橡胶制品

、

膜设备

、

化工装备的生产与销售

；

机械产品

、

电子产品

、

仪器仪表

、

建材

、

纺织品

、

轻工产品

、

林产

品

、

林化产品的生产与销售

；

化工装备

、

化学清洗

、

防腐

、

石油化工

、

水处理技术的研究

、

开

发

、

设计和施工

；

技术咨询

、

信息服务

、

设备租赁

（

以上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

）。

经营期限

：

长期

税务登记号码

：

京税证字

１１０１０８７１０９３２５１５

号

通讯地址

：

北京市海淀区北四环西路

６２

号

联系电话

：

０１０－６１９５８８２０

二、收购人股权及控制情况

（一）收购人股权及控制关系

收购人中国化工成立于

２００４

年

５

月

９

日，是经国务院批准，在原化工部直属的中国蓝星（集团）总公司、中

国昊华化工（集团）总公司等五家公司重组基础上新设立的国有大型企业集团，是直属国务院国资委监管的

中央企业，国务院国资委代表国家履行出资人职责。

本次交易前收购人股权及控制关系如下图所示：

（二）收购人所控制的核心企业及核心业务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中国化工控制的核心企业基本情况如下：

名称 注册地 业务范围 注册资本

（

元

）

股权比例

（

％

）

中国蓝星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 化工产品

１２

，

２１１

，

８９９

，

３７５．００ ８０．００

中国昊华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 化工产品

４

，

２２１

，

２１９

，

２７５．００ ６９．２０

中国化工油气开发中心 北京 油品加工

３００

，

００１

，

０１７．７０ １００．００

中国化工农化总公司 北京 农药

４５９

，

７１０

，

６３４．０２ １００．００

中国化工橡胶总公司 北京 化工产品

７４３

，

９８１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中国化工装备总公司 北京 化工机械

６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中国化工科学研究院 北京 技术研究

２

，

４９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中国化工资产公司 北京 其他金融活动

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中国化工财务有限公司 北京 金融

６３２

，

５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中国化工信息中心 北京 化工信息

１１

，

０９７

，

５９９．８３ １００．００

三、收购人主营业务及简要财务情况

（一）主营业务情况

中国化工集团公司是世界

５００

强企业，中国最大的基础化学的制造企业。 中国化工集团公司目前主业

为化工新材料及特种化学品、基础化学品、石油加工及炼化产品、农用化学品、橡胶制品、化工装备

６

个业务

板块，是目前国内综合实力、科研开发创新能力较强的化工企业集团，是我国“石油

－

石化

－

化工”产业体系的

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化工集团公司在全球

１４０

个国家和地区拥有生产、研发基地，并有完善的营销网络体系，控股

９

家

Ａ

股上市公司，有

１０６

家生产经营企业，

３

家直管单位，

６

家海外企业，以及

２４

个科研、设计院所，是国家创新型企

业。

（二）最近三年财务情况

中国化工近三年经审计的合并财务报表主要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名称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总资产

２４

，

７７０

，

０５０．２１ １７

，

９４１

，

６１３．４９ １６

，

７５０

，

２８１．２４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１

，

９６５

，

３５０．９２ １

，

６６２

，

５５１．１４ １

，

５７６

，

２５２．５１

资产负债率

（

％

）

８４．４９％ ８２．００％ ８０．８０％

项 目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０９

年

主营业务收入

１７

，

２８４

，

５５４．８３ １３

，

４７６

，

５３７．０３ １０

，

４５０

，

３６１．８０

净利润

７０

，

０６８．４２ ６２

，

８５６．７６ －４

，

８８０．６４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６４

，

６９３．０１ ２

，

９７９．３８ ２

，

０４４．５２

净资产收益率

（

％

）

１．８２％ １．９５％ －０．１５％

注

１

：中国化工最近三年财务数据已经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注

２

：因中国化工

２０１２

年审计工作尚未完成，本报告提供的最近三年财务数据为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０

年及

２００９

年。

四、收购人违法违规情况

收购人在最近五年之内没有受过行政处罚、刑事处罚，没有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

仲裁。

五、收购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况

中国化工经济性质为全民所有制，不设董事会，总经理为公司法定代表人。

中国化工总经理办公会成员如下表所示：

序号 姓名 职务 国籍 长期居住他

其他国家或

地区居留权

１

任建新 总经理

、

党委书记 中国 北京 无

２

傅向升 副总经理 中国 北京 无

３

周乐文 副总经理 中国 北京 无

４

范小森 副总经理 中国 北京 无

５

雷志宏 副总经理 中国 北京 无

６

杨兴强 副总经理 中国 北京 无

７

任建明 副总经理 中国 北京 无

８

孙航 总会计师 中国 北京 无

上述人员在最近五年内未受到过任何与证券市场有关的行政处罚、刑事处罚，亦未涉及与经济纠纷有

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仲裁。

五、收购人拥有其他上市公司、金融机构

５％

以上股权情况

截止本报告书摘要签署之日，收购人持有、控制上市公司

５％

以上股权的情况及持股

５％

以上的银行、信

托公司、证券公司、保险公司等其他金融机构的简要情况如下：

（一）中国化工持有、控制其他上市公司

５％

以上股权的情况

中国化工（包括其控股的公司）直接、间接持有其他上市公司

５％

以上发行在外股份的情况如下：

序号 上市公司名称及股票代码 持股数量

（

万股

）

股权比例

１

蓝星化工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２９９

）

２８

，

５７８．２６ ５４．６７％

２

青岛黄海橡胶股份有限公司

（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５７９

）

１１

，

５４２．９４ ４５．１６％

３

四川天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３７８

）

６

，

５５４．５０ ２４．１５％

４

黑龙江黑化股份有限公司

（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１７９

）

１９

，

４７８．００ ４９．９４％

５

湖北沙隆达股份有限公司

（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５５３

，

２００５５３

）

１１

，

８８８．７２ ２０．０２％

６

广西河池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９５３

）

１２

，

４４９．３６ ４２．３４％

７

河北沧州大化股份有限公司

（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２３０

）

１４

，

５０１．４２ ５５．９２％

８

风神轮胎股份有限公司

（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４６９

）

１５

，

９６４．２１ ４２．５８％

（二）中国化工（包括其控股公司）持有金融机构

５％

以上股份的情况

中国化工（包括其控股的公司）直接、间接持有金融机构

５％

以上股份的情况如下：

序号 金融机构名称 持股数量

／

出资金额

（

元

）

股权比例

１

中国化工财务有限公司

６３２

，

５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

第二节 本次要约收购决定及收购目的

一、要约收购决定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及收购人的内部决策程序，收购人中国化工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８

召开总经理办公会并通过《关于部分要约收购沈阳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的决议》，同意由中国化

工采用部分要约方式收购沈阳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１１８

，

４１０

，

０１０

股股份。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１

日，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关于中国化工集团公司部分要约收购沈阳化工

股份有限公司有关问题的批复》（国资产权【

２０１３

】

３１

号），同意中国化工实施本次要约收购。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９

日，中国化工签署《沈阳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要约收购报告书摘要》。

二、收购目的及增持计划

（一）收购目的

为进一步增强对上市公司的影响力，高效配置国有资产，中国化工拟对沈阳化工实施部分要约收购。

本次部分要约收购的具体原因如下：

１

、提高股权比例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中国化工通过沈化集团间接控制沈阳化工

３３．０８％

的股份。 本次要约收购旨在提

升中国化工在沈阳化工的股东权益比例至

５１％

，增强对沈阳化工的影响力，促进沈阳化工的长期可持续发

展。

２

、促进国有资产的有效配置

２０１２

年以来，受宏观经济形势的影响，化工行业并不处于景气周期，沈阳化工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亏损，

导致股价持续下跌。

化工行业重新进入景气周期的时机具有较大不确定性，但沈阳化工为中国化工在石油深加工领域的重

要子公司。 通过本次收购，中国化工提高了在沈阳化工的持股比例，能够促进国有资产的有效配置。

收购人本次要约收购旨在提高收购人在沈阳化工的持股比例，增强收购人对沈阳化工的控制权，不以

终止沈阳化工股票上市交易为目的。

（二）增持计划

截止本报告书摘要披露之日，收购人未有在未来

１２

个月对沈阳化工的股权增持计划，若收购人后续拟

增持沈阳化工股份，将依照相关法律法规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本次部分要约收购的决策程序

收购人中国化工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８

召开总经理办公会并通过《关于部分要约收购沈阳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的决议》，同意采用部分要约方式收购沈阳化工

１１８

，

４１０

，

０１０

股股份。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１

日，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关于中国化工集团公司部分要约收购沈阳化工

股份有限公司有关问题的批复》（国资产权【

２０１３

】

３１

号），同意中国化工实施本次要约收购。

第三节 要约收购方案

一、被收购公司名称及收购股份的情况

本次要约收购的目标公司为沈阳化工， 所涉及的要约收购的股份为沈阳化工所有股东持有部分的股

份，具体情况如下：

收购方 中国化工

被收购公司 沈阳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被收购公司股票名称 沈阳化工

被收购公司股票代码

０００６９８

收购股份的种类 人民币普通股

预定收购的股份数量

１１８

，

４１０

，

０１０

股

占被收购公司总股本的比例

１７．９２％

二、要约价格及其计算基础

本次要约收购价格为每股

４．５５

元。

沈阳化工挂牌交易股票在要约收购报告书摘要公告前三十个交易日的每日加权平均价格的算术平均

值为

４．１３

元

／

股，本次要约收购价格较要约收购报告书摘要公告前三十个交易日的每日加权平均价格的算术

平均值溢价

１０．１７％

。

三、要约收购数量、资金总额及支付方式

如果本次要约涉及股份全部预受要约，所需收购资金总额为

５３８

，

７６５

，

５４５．５０

元，全部为自有资金。

要约价格

（

元

／

股

）

要约股数

（

股

）

最高要约金额

（

元

）

支付方式

履约保证金金额

（

元

）

４．５５ １１８

，

４１０

，

０１０ ５３８

，

７６５

，

５４５．５０

现金支付

１０７

，

７５３

，

１０９．１０

收购人已将人民币

１０７

，

７５３

，

１０９．１０

元（即要约收购所需最高金额的

２０％

）存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指定账户，作为本次要约收购的履约保证金。

要约收购期限届满，收购人将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临时保管的预受要约的

股份数量确认收购结果，将用于支付要约收购的资金及时足额划至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

公司账户， 并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申请办理预受要约股份的过户及资金结算手

续。

要约期满后，若预受要约股份的数量少于或等于收购人预定收购数量

１１８

，

４１０

，

０１０

股，则收购人按照收

购要约约定的条件购买被股东预受的股份；预受要约股份的数量超过收购数量时，收购人按照同等比例收

购预受要约的股份。

对于本次部分要约中最终预受要约股数超过收购人收购数

１１８

，

４１０

，

０１０

股的情形， 收购人拟按照同等

比例收购预受要约的股份，计算公式如下：

收购人从每个预受要约股东处购买的股份数量

＝

该股东预受要约的股份

×

（本次要约的预定收购数量

÷

要约期间所有股东预受要约的股份总数）

例如，如果要约收购期满，要约期间所有股东预受要约的股份总数假设为

３５５

，

２３０

，

０３０

股，某投资者预

受要约的股份数量为

３０

，

０００

股， 则收购人从该投资者处收购的股份数量为：

３０

，

０００×

（

１１８

，

４１０

，

０１０÷３５５

，

２３０

，

０３０

）

＝１０

，

０００

股。 余下股份解除临时保管，不予收购。

收购人从每个预受要约的股东处购买的股份不足一股的余股的处理将按照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有关业务规则中零碎股处理方法处理。

四、要约收购期限

本次要约收购的有效期限为

３０

个自然日，即经中国证监会审核无异议的要约收购报告书全文公告之日

起

３０

个自然日（含公告当日）。

在要约收购有效期限内，投资者可以在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ｓｚｓｅ．ｃｎ

）上查询截至前一交易日的预受

要约股份的数量以及撤回预受要约的股份数量。

五、股东预受要约的方式和程序

（一）申报价格为：

４．５５

元

／

股

（二）申报数量限制

股东申报预受要约股份数量的上限为其股东帐户中持有的不存在质押、司法冻结或其他权利限制情形

的股票数量，超过部分无效。 被质押、司法冻结或存在其他权利限制情形的部分不得申报预受要约。

（三）沈阳化工流通股股东申请预受要约的，应当在收购要约有效期的每个交易日的交易时间内，通过

其股份托管的证券公司营业部办理要约收购中相关股份预受要约事宜，证券公司营业部通过深圳证券交易

所交易系统办理有关申报手续。 申报指令的内容应当包括：证券代码、会员席位号、证券账户号码、合同序

号、预受数量、收购编码。

沈阳化工股票停牌期间，沈阳化工股东仍可办理有关预受要约的申报手续。

预受要约申报当日可以撤销。

（四）已申报预受要约的流通股当日可以申报卖出，卖出申报未成交部分仍计入预受要约申报。

流通股股东在申报预受要约同一日对同一笔股份所进行的非交易委托申报， 其处理的先后顺序为：质

押、预受要约、转托管。

（五） 预受要约申报经登记公司确认后次一交易日生效。 登记公司对确认的预受要约股份进行临时保

管。 经确认的预受要约流通股不得进行转托管或质押。

（六）收购要约有效期间内，如收购要约发生变更，原预受申报不再有效，登记公司自动解除相应股份的

临时保管；被收购公司股东如接受变更后的收购要约，须重新申报。

（七）出现竞争要约时，预受要约股东就初始要约预受的股份进行再次预受之前应当撤回原预受要约。

（八）要约收购期间预受要约的流通股被质押、司法冻结或设定其他权利限制情形的，证券公司在协助

执行股份被设定其他权利前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撤回相应股份的预受申报。

（九）收购要约有效期内的每个交易日开市前，收购人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上公告上一交易日的预

受要约以及撤回预受的有关情况。

（十） 收购人从每个预受要约的股东处购买的股份不足一股的余股的处理将按照登记公司权益分派中

零碎股的处理办法处理。

（十一）要约收购期满次一交易日，收购人将含相关税费的收购资金足额存入其在登记公司的结算备付

金账户，然后通过传真《要约收购履约资金划付申请表》方式通知登记公司资金交收部，将该款项由其结算

备付金账户划入收购证券资金结算账户。

（十二）收购要约期满次一交易日，收购人将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法律部申请办理股份转让确认手续，并

提供相关材料。

（十三） 收购人将在收购要约期满的三个工作日内凭深圳证券交易所出具的股份转让确认书到登记公

司办理股份过户手续。

（十四）要约期满后的第三个工作日，在办理完毕股份过户登记和资金结算手续后，收购人将本次要约

收购的结果予以公告。

六、受要约人撤回预受要约的方式和程序

（一）沈阳化工流通股股东申请撤回预受要约的，应当在收购要约有效期的每个交易日的交易时间内，

通过其股份托管的证券公司营业部办理要约收购中相关股份撤回预受要约事宜，证券公司营业部通过深圳

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办理有关申报手续。申报指令的内容应当包括：证券代码、会员席位号、证券账户号码、

合同序号、撤回数量、收购编码。

（二）沈阳化工股票停牌期间，沈阳化工股东仍可办理有关撤回预受要约的申报手续。

（三）撤回预受要约申报经登记公司确认后次一交易日生效。登记公司对撤回预受要约的股份解除临时

保管。 撤回预受要约申报当日可以撤销。

（四）出现竞争要约时，预受要约股东就初始要约预受的股份进行再次预受之前应当撤回原预受要约。

（五）要约收购期间预受要约的流通股被质押、司法冻结或设定其他权利限制情形的，证券公司在协助

执行股份被设定其他权利前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撤回相应股份的预受申报。

七、受要约人委托办理要约收购中相关股份预受、撤回、结算、过户登记等事宜的证券公司名称及其通

讯方式

受要约人通过其股份托管的证券公司营业部办理要约收购中相关股份预受、撤回等事宜，收购人已委

托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办理要约收购中相关股份的结算、过户登记事宜。

联系地址：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北街

２

号月坛大厦

Ａ５０１

室

电 话：

０１０－６８０８５５８８

传 真：

０１０－６８０８５９８８

八、本次要约收购是否以终止被收购公司的上市地位为目的

收购人发起本次要约收购目的是增强上市公司控制权，不以终止沈阳化工的上市公司地位为目的。

第四节 专业机构的意见

一、参与本次收购的所有专业机构名称

（一）收购方财务顾问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地 址：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北街

２

号月坛大厦

５

层

联系人：劳志明 阮超 徐华希 田杉

电 话：

０１０－６８０８５５８８

（二）收购方法律顾问

北京市君泽君律师事务所

地 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９

号金融街中心南楼

６

层

联系人：张韶华 许迪

电 话：

０１０－６６５２３３８８

二、各专业机构与收购人、被收购公司以及本次要约收购行为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及其具体情况

各专业机构与收购人、沈阳化工以及本次要约收购行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收购人所聘请的财务顾问的结论性意见

作为收购人聘请的财务顾问，华泰联合证券在其财务顾问报告书中，对收购人本次要约收购是否合法

合规发表如下意见：

“本财务顾问认为，收购人本次要约收购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法

律法规的规定，收购人对履行要约收购义务所需资金进行了稳妥的安排，具备履行本次要约收购的能力。 ”。

四、收购人聘请的律师发表的意见

作为收购人聘请的法律顾问，北京市君泽君律师事务所发表结论性意见如下：

“中国化工为本次要约收购出具的《要约收购报告书》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未发现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符合《证券法》、《收购管理办法》、《

１７

号格式准则》等法律法规的要求。 ”。

中国化工集团公司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９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９８

证券简称：沈阳化工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０７

沈阳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票复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因公司实际控制人中国化工集团公司（以下简称“中国化工”）筹划可能对公司股价产生较大影响且没

有公开披露的重大事项，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经公司申请，本公司股票自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４

日

９

：

３０

分开市起停牌。

在停牌期间，经本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中国化工确认，为促进公司持续发展，提高国有股东的持股比例，

中国化工拟对本公司进行部分要约收购。

本次要约收购的基本信息如下表所示：

要约价格

（

元

／

股

）

要约股数

（

股

）

最高要约金额

（

元

）

支付方式

履约保证金金额

（

元

）

４．５５ １１８

，

４１０

，

０１０ ５３８

，

７６５

，

５４５．５０

现金支付

１０７

，

７５３

，

１０９．１０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９

日，中国化工已将人民币

１０７

，

７５３

，

１０９．１０

元（即要约收购所需最高金额的

２０％

）存入中国证

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指定账户，作为本次要约收购的履约保证金。

具体要约方案详见同日披露的《沈阳化工要约收购报告书摘要》。 公司股票自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３１

日起复牌。

沈阳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三年一月三十一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12

2013

年

1

月

31

日 星期四

财务顾问：

证券代码：

002256

证券简称：彩虹精化 公告编号：

2013－007

深圳市彩虹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深圳市彩虹绿世界生物

降解材料有限公司

解散清算事宜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2012

年

10

月

25

日，深圳市彩虹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深圳市彩虹绿世界生物降解材料有限公司解散清算的议案》，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深圳市彩虹

绿世界生物降解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彩虹绿世界

"

）由于技术工艺不能满足产品生产的需要，经营管理

发生严重困难，继续存续会增加公司的经营风险，有可能使股东利益受到更大损失，因此，公司决议终止彩虹

绿世界经营， 依法进行解散清算。 该议案详见

2012

年

10

月

27

日刊登在 《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

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关于控股子公司深圳市彩虹绿世界生物降解

材料有限公司解散清算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2-058

。

截至

2013

年

1

月

30

日，彩虹绿世界完成所需的工商、税务等部门的相关注销手续。彩虹绿世界的注销事宜

完结。

特此公告。

深圳市彩虹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一月三十一日

证券代码：

600653

证券简称：申华控股 编号：临

2013-03

号

上海申华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更正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于

2013

年

1

月

30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

com.cn

）上发布了《业绩预增公告》（临

2013-02

号公告），经核查发现该公告中一处内容有误，现将相关内

容予以更正。

在

"

二、上年同期业绩情况

"

一栏中，原内容为：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90,130,217.78

万元。

"

更正后内容为：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90,130,217.78

元。

"

特此公告，并向广大投资者表示歉意。

上海申华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3

年

1

月

30

日

证券代码：

600683

证券简称：京投银泰 编号：临

2013-008

京投银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2

年度业绩预减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预计的本期业绩情况

1

、业绩预告期间：

2012

年

1

月

1

日至

2012

年

12

月

31

日。

2

、业绩预告情况：经本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预计

2012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与上年同期

相比减少

40%

左右。

3

、本次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二、上年同期业绩

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18,911,076.28

元。

2

、每股收益：

0.16

元

/

股。

三、业绩预减的主要原因

报告期内，公司受地产业务尚未形成销售结转及联合营公司酒店业务亏损的影响，公司经营业绩产生一

定的变动，导致公司报告期净利润下降。

四、其他相关说明

具体财务数据将在公司

2012

年年度报告中予以披露，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京投银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3

年

1

月

30

日

证券简称：众生药业 证券代码：

002317

公告编号：

2013-002

广东众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药品注册申请受理通知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广东众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3

年

1

月

29

日收到广东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下发

的《药品注册申请受理通知书》

,

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广东华南药业集团有限公司与南京华威医药科技开发有

限公司合作开发的盐酸莫西沙星原料及滴眼液、苯磺酸贝托斯汀滴眼液、盐酸洛氟普啶原料及片的临床研究

注册申请已经获得广东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受理。 通知书主要内容如下：

1

、药品名称：盐酸莫西沙星

剂型：非制剂 原料药

申请事项：新药申请 化学药品

3.1

类

申报阶段：临床

申请人：广东众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华威医药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受理号：

CXHL1300010

粤

2

、药品名称：盐酸莫西沙星滴眼液

剂型：制剂 眼用制剂

申请事项：新药申请 化学药品

3.3

类

申报阶段：临床

申请人：广东众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华威医药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受理号：

CXHL1300011

粤

3

、药品名称：苯磺酸贝托斯汀滴眼液

剂型：制剂 眼用制剂

申请事项：新药申请 化学药品

3.1

类

申报阶段：临床

申请人：广东众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华威医药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受理号：

CXHL1300083

粤

4

、药品名称：盐酸洛氟普啶

剂型：非制剂 原料药

申请事项：新药申请 化学药品

3.1

类

申报阶段：临床

申请人：广东华南药业集团有限公司，南京华威医药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受理号：

CXHL1300081

粤

5

、药品名称：盐酸洛氟普啶片

剂型：制剂 片剂

申请事项：新药申请 化学药品

3.1

类

申报阶段：临床

申请人：广东华南药业集团有限公司，南京华威医药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受理号：

CXHL1300082

粤

盐酸莫西沙星原料及滴眼液、苯磺酸贝托斯汀滴眼液、盐酸洛氟普啶原料及片的临床研究注册申请是否

获得批准须经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审批，公司将及时、准确、完整的披露相关进展情况。

风险提示：鉴于新药研制的复杂性、风险性和不确定性，上述几个项目的研发均具有周期不确定、临床投

入大、临床研究可能发生不良事件或严重不良事件的风险等特点，提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1

、盐酸莫西沙星原料及滴眼液、苯磺酸贝托斯汀滴眼液、盐酸洛氟普啶原料及片在通过药品注册申报形

式审查后在技术审评阶段需要补充研究，延长研发周期的风险；

2

、盐酸莫西沙星原料及滴眼液、苯磺酸贝托斯汀滴眼液、盐酸洛氟普啶原料及片存在临床试验周期不确

定性的风险，及临床研究可能发生不良事件或严重不良事件的风险。

特此公告。

广东众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一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

600460

股票简称：士兰微 编号：临

2013-003

债券代码：

122074

债券简称：

11

士兰微

杭州士兰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年度业绩预减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 预计的本期业绩情况

1

、业绩预告期间：

2012

年

1

月

1

日至

2012

年

12

月

31

日。

2

、业绩预告情况：

经公司财务部初步测算，预计公司

2012

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与上年同期相比，将

减少

80%

以上，具体数据将在公司

2012

年度报告中予以披露。

3

、本次所预计的业绩未经过注册会计师审计。

二、上年同期业绩

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53,221,469.72

元。

2

、基本每股收益：

0.35

元（以公司

2011

年

12

月

31

日的总股本

43,408

万股计算）。

三、业绩减少的主要原因

2012

年，受欧债危机的持续影响，半导体市场需求恢复较慢。 公司全资子公司杭州士兰明芯科技

有限公司的产品价格较去年同期有较大幅度的下降，导致公司净利润与去年同期相比有较大幅度的

下降。

四、其他相关说明

以上预告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 具体准确的财务数据以公司正式披露的经审计后的

2012

年年报

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杭州士兰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3

年

1

月

31

日

股票代码：

600416

股票简称：湘电股份 编号：

2013

临

-003

湘潭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年度业绩预亏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预计本期业绩情况

1

、业绩预告期间：

2012

年

1

月

1

日至

2012

年

12

月

31

日

2

、业绩预告情况：

经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预计公司

2012

年度经营业绩将出现亏损，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约为人民币

-19,000

万元左右。

3

、本次所预计的业绩预告是否经过注册会计师预审计：否

二、

2011

年同期情况

按照中国企业会计准则

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3,901

万元

2.

每股收益：

0.23

元

/

股

三、本期业绩预亏的主要原因

由于受宏观经济波动，风电行业及产业政策调整对风电产业的影响大于预期，客户延迟付款，对财务费

用和坏账准备的影响大于预期。

四、其他说明事项

以上预告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 具体准确的财务数据以本公司正式披露的经审计后的二零一二年年

度报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湘潭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O

一三年一月三十一日

股票简称：大连圣亚 证券代码：

600593

编号：

2013 -001

大连圣亚旅游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度业绩预增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本期业绩预告情况

1．

业绩预告期间：

2012

年

1

月

1

日至

2012

年

12

月

31

日

2．

业绩预告情况：经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预计公司

2012

年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增加

150%--195%

。

3．

预告的业绩尚未经过注册会计师审计。

二、上年同期业绩情况

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644,999.19

元人民币；

2．

基本每股收益：

0.0505

元人民币。

三、业绩预增原因：

业绩变动的主要原因是，

2012

年国内旅游市场总体形势良好，公司借助旅游行业大发展的态势，抢抓机

遇，加大营销力度，增开新项目，使公司客流量和销售收入显著增加。

四、其他相关说明

以上数据仅为公司初步核算数据，具体准确的财务数据将以公司正式披露的经审计后的公司

2012

年年

度报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大连圣亚旅游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三年一月三十日


